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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纲

• 背景

• 《雷斯法案》修正案概述

• 给出口商/进口商的可行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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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雷斯法案》修正案

• 根据《雷斯法案》提起的诉讼要求具备两种违法证
 据

– “间接” 违法

 

–违反关于鱼类或野生生物或植物取得、占有、进

 
口、出口、运输或销售的国外或美国州法律的行为

– “直接” 违法

 

- 违反《雷斯法案》污染产品进口、出口、运输、

 
销售、取得或采购禁令的行为

• 《雷斯法案》修正案将《雷斯法案》延伸到植物
– 涵盖“植物王国所有野生物种，包括其根、种、局部部分、产品” 
的交易

– 不涉及苗木或栽培变种、常见粮食作物或其产品——如棉花、

 
茶、栽培的竹子或成衣制品等

– 对CITES规定的濒危物种给予额外的保护

– 起草人计划涵盖原木、木材、家具、地板、纸张及其他下游木制

 
品等广泛的范围



《雷斯法案》“采用”国外法律规范在美国
 交易的产品

• 规范”间接”违法的国外法律
– 一般“保护植物”的法律

– 规范下列行为的法律: 
• (I) 植物偷盗行为;

• (II) 从公园、森林保护区或其他受官方保护的区域砍伐植物;

• (III) 从受官方保护的区域砍伐植物; 

• (IV) 未经授权或违反授权砍伐植物

– 未缴纳应缴纳的税金或立木采伐费

– 管理植物出口或转运的法律

• 包括许多种类的法律
– 在国家公园进行木材的非法采伐

– 伪造海运单据

– 未缴纳税款

– 违反打击非法木材贸易宵禁令在夜间运输木材



新的申报要求

• 新的进口申报要求——2008年底

– 产品中木材的学名

– 进口货值

– 木制品数量

– 原产地国名称

– 如果信息不明，至少在开始阶段，出口商可列出多个可能的原产

 地国或可能的木材种类



《雷斯法案》的处罚条款

• 没收

– 即使不了解间接违法，也可能处以没收货物的处罚（如不知道木

 材为非法采伐所得）。

– 根据《雷斯法案》第9轮决议，对非法占有的货物行为不允许“无

 过错所有人辩护”

– 用于《雷斯法案》重罪活动的船只、车辆、飞机或其他设备在重

 罪宣判后予以没收

• 民事行政处罚

– 如被告实际知道或在付出“应有的注意”后应该知道其行为违反了

 “间接”法律，根据违法情况处以最高10，000美元的民事处罚

– 政府可以出示证据指出被告缺乏“应有的注意”



《雷斯法案》的处罚条款

• 罚款与监禁

– 如付出“应有的注意”应该了解“间接”违法——轻罪指控

• 处以最高100,000美元罚款（单位处以最高200,000美元罚款）

• 最长一年监禁

– 知道违反间接法律，故意从事非法交易——轻罪指控

• 处以最高250,000美元处罚（单位处以最高500,000美元罚款）

• 最长五年监禁

• 可涉及走私与洗钱等法律



期待实施



实施的目标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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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行的建议

• 注意你的客户

– 询问客户关于木材来源的问题

– 根据回答,生产商可能赢得或丢掉客户

• 了解自己的木材来源
– 实施管理程序了解来源

– 对产品供应链进行调查

– 取得产品并非非法木制品的保证

– 如忽视潜在的来源问题,仍旧可能承担违反《雷斯法案》的责任

– 忽视行业行为规范使政府更容易证明你“应该已经了解”



可行的建议

• 不要依赖“书面”保证
– 《雷斯法案》某些条款适用于所有公司，无论公司是否真正了

 解非法行为

• 起草合同保护你的财务利益

– 进口商可能希望只支付或占有已经清关的产品

– 生产商希望木材供应商赔偿美国政府对产品采取措施带来的财

 务损失

• 关注法规

– 美国政府可能于2008年末颁布法规，提供进口申报要求相关

 的指南



欢迎提问！

R. Juge Gregg 
rjgregg@sidley.com 
+1-202-736-85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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